
民间借贷利率超限属违法

晨报讯（记者 徐舒帆）民间借贷因其办

理便捷 , 近年来成为许多寻求短期融资的个人

首选，然而由此引起的纠纷也日渐增多。 日前，

淇滨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一起相关案件。

据了解， 原告王某曾于 2009 年借给被告

孙某 18 万元，而孙某还款 14 万元以后，尚有 4

万元没有归还王某。 王某多次催要无果，随将

孙某诉至法院， 要求孙某偿还剩余的 4 万元，

并支付利息 5 万余元。 淇滨区人民法院受理此

案后， 查明被告孙某于 2009 年分三次向王某

借款 18 万元， 并先后归还王某共计 14 万元，

仍有 4 万元未按照双方约定还款日期归还，同

时双方约定三笔借款的月利率为 2 分 5 厘。

法庭审理认为，被告孙某向原告王某借款

共计 18 万元，并约定借款月利率为 2 分 5 厘，

双方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被告孙某作为借

款人应该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并支付利

息。但对于王某要求孙某支付 18 万元的利息 5

万余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

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能高于银

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 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而王某与孙某约定利率已超出该标准。

最终， 法庭判定被告孙某返还原告王某 4

万元本金，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

的 4 倍计算， 支付全部 18 万元借款的利息

31219.67 元。 （线索提供：淇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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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核载 12 人塞进 26 人

违法驾驶员被上限处罚

晨报讯（记者 周凯楠）幼儿园校车核载

12 人，却拉了 26 人。 其中包括 23 名儿童，3 名

成人。6 月 15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长江派

出所交管巡防大队在南海路与鹤淇大道交叉

口查获一辆严重超员违法校车，该车系某幼儿

园接送儿童上下学的校车，民警将车上儿童全

部安全转运后，将该车暂扣。

6 月 9 日， 长江派出所交管巡防大队民警

在南海路执行巡查任务时，发现一辆牌照为豫

FH2399 的中巴客车由西向东缓慢驶来， 行迹

十分可疑。 当该车在距民警约 60 米时，司机突

然加速试图逃避检查，民警迅速将其拦下。 经

查， 民警发现该车为钜桥镇某幼儿园的校车。

该车核载 12 人，民警清点人数后却发现，车内

实载了 26 人，包括 23 名儿童，2 名教师以及驾

驶员。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民警联系了车辆，由

警车带路将孩子们分批护送至幼儿园，并将违

法车辆暂扣。 民警对驾驶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了

批评教育，并依法对驾驶员进行了上限处罚。

长江派出所交管巡防大队的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所辖的城乡结合部学校多、校车多、驾

驶员资质参差不齐、车辆安全隐患大，大队将

按照《鹤壁市公安交警支队关于开展全市校车

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要求，由交警支队统一

安排，对辖区所有校车，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

民营学校校车基本情况、驾驶员资质再次进行

全面排查， 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校车一律停

运， 对不具有驾驶资质的驾驶员坚决严惩重

罚，并清理出校车驾驶员岗位。“另外我们大队

要进一步完善校车、驾驶员档案，校车的更换

和驾驶员变动要及时备案和更新，确保校车实

行一车一档动态管理，全力消除校车存在的交

通安全隐患。 ” （线索提供：陈娟）

“冬泳哥”入选

6 月中国好人榜

市民可登录中国文明网

为韩海江投票

晨报讯 （记者 渠稳 苗苗）2011

年 3 月 31 日，本报五版以《“冬泳哥”12

年救起 6 条生命》为题报道了我市冬泳

爱好者韩海江，从 2000 年开始 10 余年

间不顾个人安危救起了 6 人的感人事

迹。 韩海江的事迹被报道后，在社会上

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我省及国家媒

体纷纷对韩海江的报道进行了转载。

6 月 15 日， 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

到， 韩海江已入选了 6 月中国好人榜。

“韩海江的事例感染了我们身边的每一

个人， 在大力弘扬真善美的当今社会，

韩海江以实际行动很好地诠释了一个

崇尚社会文明，崇尚公共道德的好人标

准。他见义勇为救落水市民的精神值得

每一个人学习。 韩海江是最基层的楷

模，他来自于群众，服务于群众，而且是

能够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去感染别人的，

这是时代所需要的。 ”市文明办的一名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记者在中国文明网看到，一个网民

在韩海江的个人事迹中给出了这样的

评价：“做好事不难， 难的是一直做好

事。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保持着一份真

情， 去帮助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让

我们的爱洒满整个神州大地。 中国就是

要把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提高全民族的

精神支柱， 反对一些不良作风和习惯，

以榜样的力量提高素质！ ”

如果市民想给韩海江投票，可以登

录中国文明网 （www.wenming.cn），点

击“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栏目为见

义勇为的韩海江进行投票。

利用 POS 机非法经营 一女子被抓

晨报讯（记者 陈海寅）6 月 13 日，浚

县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利用 POS 机套现的

非法经营案，犯罪嫌疑人路某（女，1976 年

出生，浚县黎阳镇人）被抓获归案。

近期， 浚县公安局民警掌握了一些信

息，发现浚县个别物流公司存在非法套现行

为。 为掌握确凿证据，办案民警到省银联公

司、银联商务、交通银行等几个发放 POS 机

的负责单位寻求协作帮助。通过前期侦查工

作，确定了重点涉嫌套现人的卡号和持卡人

身份。 初步完成调查之后，对涉嫌套现的物

流公司进行了端点行动。 行动过程中，民警

扣押 POS 机一台， 各类凭证 800 余份以及

涉嫌套现用的多张信用卡，犯罪嫌疑人路某

被抓获归案。

经审讯， 路某对自 2009 年以来多次利

用 POS 机非法套现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线索提供：蒋玉河 魏金明）

网上发帖卖亲子 狠心父母被判刑

晨报讯 （记者 周凯楠 通讯员 李瑜

杨柳）6 月 15 日， 记者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一对狠心父母被公开审判，法院对

一起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李某和张某

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婴儿，其行为均

已构成拐卖儿童罪 。 原判认定事实清楚 ，证

据确凿充分 ，程序合法 ，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据了解，一审法院查明被告人李某与张某

系同居关系。 2010 年春，张某怀孕期间，李某就

产生了等婴儿出生后送养他人并要几万元补

偿费的念头。 2010 年 6 月份，李某开始上网发

帖留言送养婴儿。 2010 年 8 月 8 日，张某分娩

生下一男婴。 可孩子还没出生两天，狠心的两

人便通过史某介绍，将该男婴以三万元卖给杨

某夫妇。 之后，两人将卖孩子所得的两万元以

张某母亲的名义在河南省公益医保发展管理

中心鹤壁办事处办理了一年期 B 型保险，剩下

的一万元归为己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张某

以非法获利为目的， 出卖自己的亲生婴儿，其

行为均已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对于犯罪事实，

二被告人辩称出于生活所迫，没有抚养能力才

将孩子送养他人。 但二被告人均属具有劳动能

力的青壮年，根据其供述应具有抚养婴儿的能

力。 在所谓“送养”过程中二被告人既不了解对

方的家庭状况，又索要巨额钱财，明显不属“营

养费”。 在共同犯罪中，李某起主要作用，系主

犯；张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被告人张

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

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一夜连盗 9 起 俩“校园大盗”落网

晨报讯（记者 周凯楠）一夜之间，校园内

接连发生 9 起盗窃案件，这给学校的安全稳定

造成了极大隐患。 6 月 15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

获悉，经过数日精密侦查，长江派出所治安管

理服务大队终于将校园盗窃案的罪魁祸首抓

获。

据了解，6 月 2 日 18 时 20 分，长江派出所

治安管理服务大队接到报警称，新区某学校学

生陈某的银行卡被盗，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进行

勘验并作详细笔录。 经调查得知， 该学校于 6

月 1 日一夜之间， 数间办公室和教室被翻动，

数名教师和学生的现金、手机、MP3、MP4 及银

行卡等物品被盗。 得知这一情况后，民警连夜

召开了案情分析会，认为该案已严重影响了学

校的安全稳定和教育环境。 于是民警立即成立

了专案小组，并对该案进行了周密部署。 在案

件侦查过程中，办案民警在学校老师、学生中

积极摸排线索，对附近银行、信用社严密布控，

并数次主动联系该学校门口的信用社调取监

控录像，然后再组织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一起辨

认。 经过数日侦查取证，6 月 9 日，犯罪嫌疑人

王某、张某终于被抓获归案，并上交了所盗取

的赃款和赃物。

经审讯， 王某和张某交代了全部犯罪事

实， 校园内的 9 起盗窃案件得以成功告破，违

法嫌疑人王某和张某被拘留。

（线索提供：陈娟）

POS 机是商场、 超市等商品销售或服

务单位经常使用的一种销售点终端结算设

备。 POS 的中文意思是“销售点”，全称是销

售点情报管理系统。 POS 机与银联服务平

台或银行结算系统联网后， 可以实现银行

卡消费结算功能。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POS 机只能用于申

领单位自身经营业务范围内的结算业务，

不能代为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结算， 更不

得使用 POS 机为自己或他人套取银行资

金。

使用 POS 机进行结算， 必须建立在真

实的交易之上。如果虚构交易，使用 POS 机

进行结算并套取银行资金的， 不仅违反了

POS 机使用管理规定， 而且严重危害了银

行资金的安全，情节严重的，则构成非法经

营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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